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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与宿迁市宿城区⾦⽔农村⼩额贷款有限公司、江苏良胜太阳能玻璃科
限公司等案外⼈执⾏异议之诉⼆审民事判决书

江 苏 省 ⾼ 级 ⼈ 民 法 院

民事判决书

（2019）

上诉⼈（原审原告、案外⼈）：曹⼦⽂，男，1952年8⽉10⽇出⽣，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邹利君，江苏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原审被告、申请执⾏⼈）：宿迁市宿城区⾦⽔农村⼩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亮城商业中⼼，统⼀社会信⽤代码91321302083

法定代表⼈：任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唐涌，江苏瀛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蔡腾，江苏瀛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原审被告、被执⾏⼈）：江苏良胜太阳能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宿豫经济开发区开发⼤道18号，统⼀社会信⽤代码9132131168831

法定代表⼈：顾秋良。

被上诉⼈（原审被告、被执⾏⼈）：顾秋良，男，1964年3⽉17⽇出⽣，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被上诉⼈（原审被告、被执⾏⼈）：朱宝珍，⼥，1965年10⽉30⽇出⽣，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被上诉⼈（原审被告、被执⾏⼈）：张福泉，男1965年6⽉6⽇出⽣，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被上诉⼈（原审被告、被执⾏⼈）：宿迁国际饭店，住所地宿迁市发展⼤道西侧，统⼀社会信⽤代码91321300720699593L。

法定代表⼈：袁轲，该饭店总经理。

上诉⼈曹⼦⽂因与被告宿迁市宿城区⾦⽔农村⼩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江苏良胜太阳能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胜公司）、顾秋良、

福泉、宿迁国际饭店案外⼈执⾏异议之诉⼀案，不服宿迁市中级⼈民法院（以下简称宿迁中院）（2018）苏13民初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

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10⽇进⾏了公开质证，上诉⼈曹⼦⽂的委托诉讼代理⼈邹利君、被上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唐涌、蔡腾到庭参加质证

已审理终结。

曹⼦⽂上诉称：其与被上诉⼈顾秋良、朱宝珍及案外⼈顾明泽签订的房屋有偿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案涉房屋买卖，上诉⼈⽀付了合同约定的对价，且房屋2012年

交付给上诉⼈使⽤。⽽案涉执⾏的借款发⽣在房屋买卖两年后。请求：1、撤销（2018）苏13民初57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全部案件诉讼费⽤由

担。

官⽅微博 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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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诉⼈⾦⽔公司答辩称，⼀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法律正确。⼀审中上诉⼈所提供的证据不⾜以证明其与顾秋良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为合法有效的合同

的证据证明其⽀付了全部的价款，在案涉房屋查封之前就已经实际占有使⽤涉案房屋，因此，其不能排除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执⾏。请求⼆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的

维持原判。

其他被上诉⼈均未进⾏答辩。

经审理查明，⾦⽔公司与良胜公司、顾秋良、朱宝珍、张福泉、宿迁国际饭店⾦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宿迁中院于2014年12⽉10⽇作出（2014）宿中商初字第0

调解书，该调解书约定：⼀、良胜公司尚⽋⾦⽔公司借款5000000元、利息（以5000000元为基数，⾃2014年5⽉21⽇起，按照中国⼈民银⾏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

之⽇⽌）及律师代理费30000元。良胜公司⾃愿于2014年12⽉10⽇前偿还上述全部债务。如良胜公司未按上述约定⽀付款项，⾦⽔公司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

宝珍、张福泉、宿迁国际饭店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公司有权在本调解书第⼀项确定的被告良胜公司所负债务范围内对良胜公司所有并设定抵押

产抵押登记书编号为：苏N3-0-2014-0015号）优先受偿;……。经⾦⽔公司申请，宿迁中院⽴（2015）宿中执字第0009号案件执⾏。执⾏期间，该院于2018年7⽉13⽇作

5）宿中执字第0009号之⼀执⾏裁定，依法查封了位于苏州市吴中区俞家渡的⼀套房屋。2018年7⽉23⽇作出（2017）苏13执恢66号之⼆执⾏裁定，裁定：对位于苏州

家渡的⼀套房屋进⾏拍卖、变卖。2018年8⽉31⽇，曹⼦⽂向该院提出执⾏异议，请求停⽌对案涉房屋的执⾏，该院于2018年9⽉27⽇裁定驳回曹⼦⽂的异议。曹⼦⽂

⾏异议裁定，提起案外⼈执⾏异议之诉。

曹⼦⽂向宿迁中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停⽌对位于苏州市吴中区（3）俞家渡101号的房屋的执⾏。

宿迁中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顾秋良从苏州市吴中区3组曾富胜和秉常村2组曹⼦琴⼿中购买宅基地各135平⽅⽶，另从当地村民⼿中购买承包地，并在购买的

案涉房屋。2012年8⽉8⽇，顾秋良、朱宝珍、顾明泽与曹⼦⽂签订《房屋有偿转让协议》，约定将案涉房屋以410万元转让给曹⼦⽂，以顾秋良之前⽋曹⼦⽂的借款

作应⽀付的260万元房屋转让款，曹⼦⽂另⽀付顾秋良转让款150万元。苏州市吴中区西⼭法律服务所对该房屋转让协议的签订进⾏见证。2012年8⽉9⽇，曹⼦⽂从其

云的银⾏账户向顾秋良转账150万元。

2018年8⽉9⽇，宿迁院执⾏⼈员在苏州市吴中区村委会与曹⼦⽂谈话，曹⼦⽂称其2012年8⽉购买案涉房屋，购买时房屋没有装修，其购买案涉房屋后进⾏了装

房屋转让合同后其将案涉房屋出租给顾秋良住了两三年，并称其⼿中有案涉房屋的钥匙。但在执⾏⼈员要求到案涉房屋内查看时，曹⼦⽂以有客⼈住在⾥⾯为由予

宿迁中院认为，根据《最⾼⼈民法院关于⼈民法院办理执⾏异议和复议案件若⼲问题的规定》第⼆⼗⼋条规定，⾦钱债权执⾏中，买受⼈对登记在被执⾏⼈名

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的，⼈民法院应当⽀持：（⼀）在⼈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买卖合同；（⼆）在⼈民法院查封之前

该不动产；（三）已⽀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四）⾮因买受⼈⾃⾝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

本案中，案涉房屋为在农村集体所有⼟地上建设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该房屋占⽤的部分⼟地系当地⼟地管理部门批准给⼟地所在村集体的村民曾富胜、曹

曾富胜、曹⼦琴在未建房的情况下，直接将⼟地转让给当时并⾮本村村民的顾秋良。另，根据曹⼦⽂陈述，该房屋占⽤⼟地中3亩多⼟地为农村承包地。曹⼦⽂、顾

提供证据证明办理了农⽤地转⽤审批⼿续。综上，曹⼦⽂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占⽤⼟地转让的合法性，也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建设的合法性。因此，曹⼦⽂

就案涉房屋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不能认定是合法有效协议。

曹⼦⽂与顾秋良等⼈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价款410万元，其中260万元以顾秋良⽋曹⼦⽂的260万元借款冲抵。关于顾秋良是否实际向曹⼦⽂借款260万元

虽然提供了顾秋良出具的4张借条，但未能提供银⾏转账凭证等实际交付借款的证据。顾秋良、曹⼦⽂均陈述，借款全部是以曹⼦⽂为顾秋良代付⼟地转让款和建房

式交付，但顾秋良陈述260万元中有⼀部分是借款利息，具体哪⼀部分说不清，⽽曹⼦⽂陈述260万元借款中不包含利息。并且，顾秋良、曹⼦⽂均陈述购买⼟地的款

万元，但顾秋良出具的借条分别为2008年10⽉8⽇借50万元、2009年4⽉29⽇借90万元、2009年10⽉10⽇借45万元、2010年8⽉15⽇借75万元，⽽双⽅签订的房屋转让协

良从曾富胜、曹⼦琴处受让宅基地的时间为2008年6⽉8⽇，借条⾦额和时间与购买⼟地款的⾦额和时间不符。综合以上事实，曹⼦⽂与顾秋良之间当时是否存在260

关系证据不⾜，故现有证据不⾜以证明曹⼦⽂已⽀付全部购房款。

关于曹⼦⽂是否在案涉房屋查封之前已经实际占有案涉房屋的问题。曹⼦⽂提供的⽔费缴费卡没有户名，不能证明其在案涉房屋查封之前实际占有案涉房屋。

的电费缴费卡系在向法院提出执⾏异议之后户名才变更为曹⼦⽂，亦不能证明其在案涉房屋查封之前实际占有案涉房屋。曹⼦⽂在执⾏异议审查过程中提交的在法

房屋之前的电费发票均为核查票，并⾮实际交纳电费时产⽣的票据，曹⼦⽂提供的交纳电费时产⽣的发票⽇期是在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后，亦不能证明其在案涉房

实际占有案涉房屋。曹⼦⽂未能提供其在案涉房屋查封前缴纳过⽔费的凭证。曹⼦⽂主张其对案涉房屋进⾏了装修，亦未提供证据证实。曹⼦⽂在执⾏⼈员谈话时

让协议签订后曾将房屋出租给顾秋良使⽤两三年，但顾秋良在庭审过程中则陈述其并未居住使⽤过案涉房屋，两⼈的陈述存在⽭盾，且曹⼦⽂未能提供与顾秋良存

以及租⾦⽀付的证据。苏州市吴中区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关于案涉房屋⼀直由曹⼦⽂使⽤的内容没有相应的证据印证，也与曹⼦⽂关于曾将案涉房屋出租

⽤两三年的陈述相⽭盾，故对该情况说明中关于案涉房屋⼀直由曹⼦⽂使⽤的内容依法不予采信。并且，曹⼦⽂在2018年8⽉9⽇拒绝执⾏⼈员到案涉房屋查看的理

让⼈产⽣其并未实际占有案涉房屋的怀疑。虽然曹⼦⽂提交的苏州市吴中区法律服务所的见证材料中有曹⼦⽂出具的收到案涉房屋及钥匙的收条，但该收条与2012年

黄雪云账户向顾秋良转账150万元的对账单以及顾秋良出具的收到购房款的收条复印在同⼀张纸上，⽽对曹⼦⽂与顾秋良的房屋转让协议进⾏见证的王晓萍经曹⼦⽂

⾏异议审查过程中出庭作证时陈述，从黄雪云账户向顾秋良转账150万元的对账单是2012年年底才交给见证⼈，故见证材料中曹⼦⽂出具的收到案涉房屋及钥匙的收

间及真实性存疑，仅凭该收条并不⾜以证明曹⼦⽂在案涉房屋查封之前实际占有案涉房屋。综上，现有证据不⾜以证明曹⼦⽂在案涉房屋查封之前已实际占有案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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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提供的证据不⾜以证明其与顾秋良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为合法有效的合同，也不⾜以证明其⽀付了全部价款并在案涉房屋查封之前已经实际占有案涉房

利不能排除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执⾏。该院2019年4⽉12⽇作出（2018）苏13民初576号判决，驳回曹⼦⽂的诉讼请求。

⼆审期间，各⽅当事⼈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审认定的事实各⽅均⽆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公司与良胜公司2014年3⽉15⽇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农贷借字（2014）第012号，借款⾦额5000000元。

本院认为，⾸先，案外⼈提起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对特定执⾏标的的执⾏，⼈民法院⾸先应判断案外⼈对案涉标的是否享有排除执⾏的权益。曹⼦⽂对位于苏州

（3）俞家渡101号的房屋是否享有排除执⾏的权益，应从被执⾏⼈顾秋良的责任财产范围进⾏分析。⼈民法院在执⾏程序中对被执⾏⼈所采取的强制执⾏措施，应

财产为限。如果有证据证明拟执⾏标的不属于被执⾏⼈的责任财产，则⼈民法院应当停⽌对该标的的执⾏。责任财产是指民事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各项财产及权利

主体以责任财产为限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债权⼈不能要求债务⼈⽤其责任财产之外的财产偿付债务。本案中，被执⾏⼈顾秋良对其所建争议房屋虽然不能证明房屋

让的合法性，也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建设的合法性，但该房屋具有财产价值，且已将该房屋转让给案外⼈曹⼦⽂，曹⼦⽂⽀付了房款，顾秋良已不再拥有对案涉房屋

此，案涉房屋不属于顾秋良的责任财产，不应纳⼊强制执⾏的范围，不能将此房屋再作为顾秋良的责任财产予以执⾏。其次，顾秋良、朱宝珍、顾明泽将案涉房屋

⽂，经过苏州市吴中区西⼭法律服务所见证，其转让⾏为真实发⽣。法律服务所档案中存有双⽅约定的⽤以抵作房款的借款凭证及付款凭证，能够证明曹⼦⽂付清

款。档案中曹⼦⽂接收房屋及房屋钥匙的收条，能够证明顾秋良向曹⼦⽂交付了房屋。再次，⾦⽔公司与良胜公司⾦融借款发⽣在2014年3⽉15⽇，⽽顾秋良转让案

间为2012年8⽉8⽇，宿迁中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时间为2018年7⽉23⽇，顾秋良转让案涉房屋不存在逃避该债务的可能。最后，《最⾼⼈民法院关于⼈民法院办理执

议案件若⼲问题的规定》第⼆⼗⼋条，是适⽤于异议复议程序中判断异议⼈是否对可以登记且已经登记的不动产可以排除执⾏的依据，⽽本案争议的房屋为在农村

地上建设的房屋，未进⾏所有权登记，宿迁中院根据此规定确定争议房屋是否能够排除执⾏，适⽤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曹⼦⽂上诉请求成⽴，予以⽀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律及判决结果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百

款第⼆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宿迁市中级⼈民法院（2018）苏13

民初576号民事判决；

⼆、不得执⾏苏州市吴中区（3）俞家渡101号的房屋。

⼀审案件受理费39600元，由宿迁市宿城区⾦⽔农村⼩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审案件受理费39600元，由宿迁市宿城区⾦⽔农村⼩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审判

审判员　

⼆〇⼆〇

书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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